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上字第132號

上  訴  人  沈東順   

訴訟代理人  謝進益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俊宏律師

訴訟代理人  顏哲奕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雅雯 

            林志遠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3月2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繼訴字第77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訴

人主張附表(下逕稱各編號)所示財產為兩造之被繼承人胡美

惠（於108年1月23日死亡）遺產，依民法第1146條、第767

條規定，於原審就其中編號1、2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

動產)，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於民國108年3月21日以共有型態

之變更為原因，由公同共有變更為分別共有之變更登記，及

於同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公同共有登記，應予塗銷。於本

院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

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就編號4至7、9至11所示

之存款共新臺幣(下同)370萬元，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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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該部分之動產返還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因該部分存款業

經被上訴人提領，於本院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應返還370萬

元予全體繼承人(本院卷第122、277頁)。經核未變更訴訟標

的，均係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

加，合先敘明(至編號3、8之存款為上訴人持有，此部分非

上訴人於本院請求返還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與被上訴人之母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舉辦結

婚公開儀式，並有二人以上之證人在場共聞共見，依修正前

民法第982條第1項規定，已生結婚之合法效力。自結婚後至

胡美惠過世前，兩人共同生活履行夫妻同居義務，可見兩人

係以未來長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結為夫妻。又伊於胡美惠過

世前，與胡美惠婚姻關係仍存續，為胡美惠之法定繼承人，

依民法第1148條規定，伊對胡美惠之遺產均有繼承權，並依

民法第1151條規定，與胡美惠之子女即被上訴人對於胡美惠

遺產有公同共有關係。惟胡美惠死後所遺系爭不動產，經被

上訴人林志遠於108年3月21日，向地政機關以繼承為原因辦

理登記為被上訴人分別所有，被上訴人並分別於108年2月26

日、同年3月4日結清領取編號4至7、9至11所示之存款共370

萬元，已侵害伊繼承取得之系爭不動產及存款之權利。爰訴

請確認伊對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並依民法第1146條及第76

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之

繼承登記，並返還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等語(未繫屬本院部

分，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與胡美惠未曾締結婚姻，上訴人對胡

美惠之遺產並無繼承權存在。上訴人與胡美惠既未依戶籍法

為結婚登記，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規定，不受結婚之推

定，上訴人自應就其有與胡美惠曾舉行結婚公開儀式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上訴人與胡美惠並無配偶關係，且民法第1146

條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主張撤銷系爭不動產

之繼承登記，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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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並

更正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至4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確認上訴人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

　㈢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

之登記，應予塗銷。

　㈣被上訴人應返還370萬元予胡美惠之全體繼承人。

　　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24至125頁)： 

　㈠上訴人與胡美惠曾同住於新北市○○區○○路00號2樓房

屋。　

  ㈡上訴人與胡美惠未曾依戶籍法為結婚登記。

  ㈢胡美惠於108年1月23日死亡，被上訴人為其子女。

　㈣胡美惠遺有附表所示之遺產。系爭不動產，經被上訴人於10

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登記為被上訴人分別所有，編

號4至7、9至11之存款已由被上訴人領取。

五、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

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兩造同意就本院112年10

月16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本

院卷第125頁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

如下：

  ㈠上訴人與胡美惠是否曾於87年11月間在觀世音素菜餐廳舉行

結婚之公開儀式並有2人以上之證人而成立有效之婚姻關

係？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有

無理由？

　1.上訴人主張與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結婚，則其結婚是否有效

成立，應依96年5月23日修正公布前(下稱修正前)民法第982

條規定認定。修正前該條規定：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

以上之證人。經依戶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推定其已結婚。

故修正前民法關於結婚成立之形式要件係採「儀式婚」，即

結婚之當事人應行定式之禮儀，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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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其為結婚者，所謂二人以上之證人，固不以證婚人為限，

惟須有行為能力在場親見而願證明者而言。而該結婚之儀

式，不論係依循舊俗或新式，依一般客觀習慣，立可認識其

為結婚者始足當之，倘就其現場情狀，無從認識係舉行結婚

儀式，縱當事人主觀上係舉行婚禮，仍非為有公開之定式禮

儀。如無結婚之公開儀式，不能僅因有同居之事實及同外自

稱夫妻，即認其等有夫妻關係(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551號

原判例、80年度台上字第2249號、83年度台上字第985號裁

判要旨參照）。至於結婚當時舖排穿戴為何，在非所問。宴

客如係為表達兩造結為夫婦之意義而舉行，而此意義又為與

宴者所瞭解，則無論有無世俗所謂拜天地拜高堂等節目，亦

不失為公開之結婚儀式(同院86年度台上字第145號判決參

照)。又結婚有不具備第982條第1項之方式者，無效，民法

第988條第1款亦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未與胡美惠依戶籍法

規定辦理結婚登記，為兩造所不爭(不爭執事項㈡)，自不受

結婚之推定，而應由上訴人就其主張已與胡美惠曾依修正前

民法第982條第1項所定方式結婚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上訴人主張其與胡美惠已於87年11月間公開舉行婚宴結婚，

雖提出拍翻之其與胡美惠婚紗照、宴客照及旅遊照片等為

據。惟查：

　⑴觀諸上開二人婚紗照(原審卷15至22頁)，係上訴人與胡美惠

於攝影棚所拍攝，並非公開舉行婚宴之場合，亦無拍攝日

期；另相關旅遊照片(原審卷31至37頁)至多僅能證明二人曾

結伴同遊，均無從證明二人曾於87年11月間舉行公開婚禮儀

式結婚之事實。

　⑵上訴人提出所謂婚宴之照片（原審卷第23至28頁），主張二

人係在臺北市民權東路「觀世音素食餐廳」舉行公開婚宴。

但查，上開照片，並無拍攝日期，上訴人自承無法確認具體

是在何日舉行(本院卷72頁)，是否確為87年11月間所拍攝，

已難斷定。且其中照片雖有上訴人與胡美惠喝「交杯酒」之

合照（見原審卷第25至26頁），然因共飲「交杯酒」並非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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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儀式上所特有之禮俗，亦可能出現於訂婚儀式或情侶間之

日常宴飲，是自外觀上，無從僅憑該交杯酒照片證明上訴人

與胡美惠於當日有舉行公開之結婚儀式。至於拍攝地點餐廳

現場雖牆壁有「囍」字裝飾，及胡美惠身穿紅衣，均無足以

推論確有結婚之公開儀式。

　⑶另上訴人稱婚禮照片中，有上訴人與胡美惠二人身著中式服

裝，各持紅色布料一端，此為中式婚禮傳統要素之「牽

紅」，足使一般不特定人可認識上訴人與胡美惠係進行婚禮

之儀式等語(本院卷251頁)，然該部分照片(原審卷29頁下

方、30頁上方)係於廟裡拍攝，而主張結婚之公開儀式是在

餐廳裡面，為上訴人所自承(本院卷第279頁)，上開二人持

紅布之時，既未見有二人以上之證人，自無從採為有利於上

訴人之證據。

　3.再者，上訴人所稱之婚宴照片顯示，僅有一圓桌及賓客6人

(原審卷23頁上方)，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賓客之一李罔

腰證稱：伊因為之前拜拜而認識上訴人與胡美惠，不清楚上

訴人和胡美惠是何關係，並於原審提示上訴人所提供，在

「觀世音素食餐廳」之合照後，證稱：到場者有伊婆婆及先

生，其他人不清楚，沒有印象當時在做什麼事情，不清楚上

訴人和胡美惠之後有無結婚等語（原審卷第173至177頁），

可見當日在場參與宴會之證人李罔腰對於該宴會係上訴人所

稱與胡美惠之「結婚儀式」乙節，全無認識；而衡情證人既

認識上訴人及胡美惠二人，且依上訴人所述其與胡美惠均係

離婚後再婚，因共同經營「武聖殿」，並從信仰供奉主神所

諭示而結婚，因之所邀請到喜宴之賓客均為武聖殿之信徒，

故無至親或親友到場云云，則到場者應係其等特別邀請到場

見證之信徒，縱因時日已久，應不至全無印象，然李罔腰對

於當日為二人婚禮一事全無印象，亦不知該二人有無結婚，

益徵該日所行儀式之外觀，依一般客觀習慣，無從使在場共

見聞之不特定人認識其為結婚。依前開說明，縱上訴人主觀

上有舉行婚禮之意思，自無從認為已行公開之定式禮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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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所引另案證人盧秀美證稱其開始在武聖殿拜拜時，上訴

人與胡美惠係夫妻，上訴人是宮主，胡美惠是負責人等語

(本院卷223頁)，然上訴人不爭執盧秀美沒有參與其所稱87

年間的結婚儀式(本院卷72頁)，則縱上訴人與胡美惠曾對該

信徒自稱夫妻，亦無從以之認定其等已依法成立婚姻關係。

  4.再參以胡美惠之子女即被上訴人2人，於87年11月間均已成

年，有被上訴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3頁及

第45頁），不惟其等，甚或證人即胡美惠之兄弟胡正三亦證

稱伊認識上訴人，上訴人曾與胡美惠到臺南老家，應該是以

朋友身分，伊沒有聽說胡美惠與上訴人結婚，沒有吃過她們

的喜宴，二人大約自95年到胡美惠過世有交往，有時住在一

起、有時沒有等語(本院卷192至193頁），顯見其雖知胡美

惠與上訴人有交往，然亦不知胡美惠有無再婚情事。上訴人

並未爭執胡正三證詞之可信性，雖以上訴人與胡美惠僅邀請

武聖殿之信徒參加婚宴，故無至親好友到場，惟縱未邀請至

親參加婚禮，然事後應不至全未告知再婚一事，甚且上訴人

未能特定舉行婚禮之確切日期，亦與一般人通常會紀錄結婚

紀念日之日期等情相違。又本件並無上訴人所引最高法院81

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所認定當事人之結婚，經當眾宣

布，並舉行婚禮，而證人又均在場親見且願為證明之事實，

自無從比附援引而認本件已備結婚之法定方式。

  5.綜上，依上訴人之舉證，尚不能證明上訴人與胡美惠有於87

年11月間，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第1項所規定之法定要件即

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在場共見共聞下，成立婚姻關

係而生合法婚姻效力，故上訴人主張胡美惠死亡時其為胡美

惠之配偶等節，即不足採。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胡

美惠之繼承權存在，為無理由。

  ㈡上訴人對胡美惠之繼承權既不存在，則其依民法第1146條及

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

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

將其提領之存款共370萬元，返還予胡美惠全體繼承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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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理由。另有關被上訴人抗辯民法第1146條所定之請求權是

否已罹於時效之爭點，亦無審酌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繼承人胡美惠於87年

11月間已合於結婚之法定要件成立婚姻關係，則上訴人基於

其為被繼承人胡美惠配偶之身分，訴請確認其對胡美惠之繼

承權存在，並依民法第1146條及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繼承登記予以塗銷及返還

提領之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筱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賴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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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被繼承人胡美惠之遺產

編號 項目 名稱 金額

（新臺幣）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地號000號

（持分：1/5）

2 房屋 新北市○○區○○段建號0000號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

○0號2樓〕（持分：1/1）

3 存款 泰山郵局活期存款（帳號：000000

00000000號）

509,852元

4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

000000號）

500,000元

5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

000000號）

200,000元

6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

000000號）

500,000元

7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

000000號）

1,000,000元

8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活期存款（帳

號：0000000000000號）

351,853元

9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

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10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

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11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

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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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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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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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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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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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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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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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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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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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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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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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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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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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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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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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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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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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上字第132號
上  訴  人  沈東順    
訴訟代理人  謝進益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俊宏律師
訴訟代理人  顏哲奕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雅雯  
            林志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繼訴字第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附表(下逕稱各編號)所示財產為兩造之被繼承人胡美惠（於108年1月23日死亡）遺產，依民法第1146條、第767條規定，於原審就其中編號1、2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於民國108年3月21日以共有型態之變更為原因，由公同共有變更為分別共有之變更登記，及於同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公同共有登記，應予塗銷。於本院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就編號4至7、9至11所示之存款共新臺幣(下同)370萬元，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將該部分之動產返還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因該部分存款業經被上訴人提領，於本院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應返還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本院卷第122、277頁)。經核未變更訴訟標的，均係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至編號3、8之存款為上訴人持有，此部分非上訴人於本院請求返還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與被上訴人之母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舉辦結婚公開儀式，並有二人以上之證人在場共聞共見，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第1項規定，已生結婚之合法效力。自結婚後至胡美惠過世前，兩人共同生活履行夫妻同居義務，可見兩人係以未來長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結為夫妻。又伊於胡美惠過世前，與胡美惠婚姻關係仍存續，為胡美惠之法定繼承人，依民法第1148條規定，伊對胡美惠之遺產均有繼承權，並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與胡美惠之子女即被上訴人對於胡美惠遺產有公同共有關係。惟胡美惠死後所遺系爭不動產，經被上訴人林志遠於108年3月21日，向地政機關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登記為被上訴人分別所有，被上訴人並分別於108年2月26日、同年3月4日結清領取編號4至7、9至11所示之存款共370萬元，已侵害伊繼承取得之系爭不動產及存款之權利。爰訴請確認伊對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並依民法第1146條及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之繼承登記，並返還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與胡美惠未曾締結婚姻，上訴人對胡美惠之遺產並無繼承權存在。上訴人與胡美惠既未依戶籍法為結婚登記，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規定，不受結婚之推定，上訴人自應就其有與胡美惠曾舉行結婚公開儀式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上訴人與胡美惠並無配偶關係，且民法第1146條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主張撤銷系爭不動產之繼承登記，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並更正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至4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確認上訴人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
　㈢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
　㈣被上訴人應返還370萬元予胡美惠之全體繼承人。
　　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24至125頁)： 
　㈠上訴人與胡美惠曾同住於新北市○○區○○路00號2樓房屋。　
  ㈡上訴人與胡美惠未曾依戶籍法為結婚登記。
  ㈢胡美惠於108年1月23日死亡，被上訴人為其子女。
　㈣胡美惠遺有附表所示之遺產。系爭不動產，經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登記為被上訴人分別所有，編號4至7、9至11之存款已由被上訴人領取。
五、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兩造同意就本院112年10月16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本院卷第125頁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與胡美惠是否曾於87年11月間在觀世音素菜餐廳舉行結婚之公開儀式並有2人以上之證人而成立有效之婚姻關係？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有無理由？
　1.上訴人主張與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結婚，則其結婚是否有效成立，應依96年5月23日修正公布前(下稱修正前)民法第982條規定認定。修正前該條規定：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經依戶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推定其已結婚。故修正前民法關於結婚成立之形式要件係採「儀式婚」，即結婚之當事人應行定式之禮儀，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認識其為結婚者，所謂二人以上之證人，固不以證婚人為限，惟須有行為能力在場親見而願證明者而言。而該結婚之儀式，不論係依循舊俗或新式，依一般客觀習慣，立可認識其為結婚者始足當之，倘就其現場情狀，無從認識係舉行結婚儀式，縱當事人主觀上係舉行婚禮，仍非為有公開之定式禮儀。如無結婚之公開儀式，不能僅因有同居之事實及同外自稱夫妻，即認其等有夫妻關係(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551號原判例、80年度台上字第2249號、83年度台上字第985號裁判要旨參照）。至於結婚當時舖排穿戴為何，在非所問。宴客如係為表達兩造結為夫婦之意義而舉行，而此意義又為與宴者所瞭解，則無論有無世俗所謂拜天地拜高堂等節目，亦不失為公開之結婚儀式(同院86年度台上字第145號判決參照)。又結婚有不具備第982條第1項之方式者，無效，民法第988條第1款亦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未與胡美惠依戶籍法規定辦理結婚登記，為兩造所不爭(不爭執事項㈡)，自不受結婚之推定，而應由上訴人就其主張已與胡美惠曾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第1項所定方式結婚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上訴人主張其與胡美惠已於87年11月間公開舉行婚宴結婚，雖提出拍翻之其與胡美惠婚紗照、宴客照及旅遊照片等為據。惟查：
　⑴觀諸上開二人婚紗照(原審卷15至22頁)，係上訴人與胡美惠於攝影棚所拍攝，並非公開舉行婚宴之場合，亦無拍攝日期；另相關旅遊照片(原審卷31至37頁)至多僅能證明二人曾結伴同遊，均無從證明二人曾於87年11月間舉行公開婚禮儀式結婚之事實。
　⑵上訴人提出所謂婚宴之照片（原審卷第23至28頁），主張二人係在臺北市民權東路「觀世音素食餐廳」舉行公開婚宴。但查，上開照片，並無拍攝日期，上訴人自承無法確認具體是在何日舉行(本院卷72頁)，是否確為87年11月間所拍攝，已難斷定。且其中照片雖有上訴人與胡美惠喝「交杯酒」之合照（見原審卷第25至26頁），然因共飲「交杯酒」並非結婚儀式上所特有之禮俗，亦可能出現於訂婚儀式或情侶間之日常宴飲，是自外觀上，無從僅憑該交杯酒照片證明上訴人與胡美惠於當日有舉行公開之結婚儀式。至於拍攝地點餐廳現場雖牆壁有「囍」字裝飾，及胡美惠身穿紅衣，均無足以推論確有結婚之公開儀式。
　⑶另上訴人稱婚禮照片中，有上訴人與胡美惠二人身著中式服裝，各持紅色布料一端，此為中式婚禮傳統要素之「牽紅」，足使一般不特定人可認識上訴人與胡美惠係進行婚禮之儀式等語(本院卷251頁)，然該部分照片(原審卷29頁下方、30頁上方)係於廟裡拍攝，而主張結婚之公開儀式是在餐廳裡面，為上訴人所自承(本院卷第279頁)，上開二人持紅布之時，既未見有二人以上之證人，自無從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
　3.再者，上訴人所稱之婚宴照片顯示，僅有一圓桌及賓客6人(原審卷23頁上方)，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賓客之一李罔腰證稱：伊因為之前拜拜而認識上訴人與胡美惠，不清楚上訴人和胡美惠是何關係，並於原審提示上訴人所提供，在「觀世音素食餐廳」之合照後，證稱：到場者有伊婆婆及先生，其他人不清楚，沒有印象當時在做什麼事情，不清楚上訴人和胡美惠之後有無結婚等語（原審卷第173至177頁），可見當日在場參與宴會之證人李罔腰對於該宴會係上訴人所稱與胡美惠之「結婚儀式」乙節，全無認識；而衡情證人既認識上訴人及胡美惠二人，且依上訴人所述其與胡美惠均係離婚後再婚，因共同經營「武聖殿」，並從信仰供奉主神所諭示而結婚，因之所邀請到喜宴之賓客均為武聖殿之信徒，故無至親或親友到場云云，則到場者應係其等特別邀請到場見證之信徒，縱因時日已久，應不至全無印象，然李罔腰對於當日為二人婚禮一事全無印象，亦不知該二人有無結婚，益徵該日所行儀式之外觀，依一般客觀習慣，無從使在場共見聞之不特定人認識其為結婚。依前開說明，縱上訴人主觀上有舉行婚禮之意思，自無從認為已行公開之定式禮儀。上訴人所引另案證人盧秀美證稱其開始在武聖殿拜拜時，上訴人與胡美惠係夫妻，上訴人是宮主，胡美惠是負責人等語(本院卷223頁)，然上訴人不爭執盧秀美沒有參與其所稱87年間的結婚儀式(本院卷72頁)，則縱上訴人與胡美惠曾對該信徒自稱夫妻，亦無從以之認定其等已依法成立婚姻關係。
  4.再參以胡美惠之子女即被上訴人2人，於87年11月間均已成年，有被上訴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3頁及第45頁），不惟其等，甚或證人即胡美惠之兄弟胡正三亦證稱伊認識上訴人，上訴人曾與胡美惠到臺南老家，應該是以朋友身分，伊沒有聽說胡美惠與上訴人結婚，沒有吃過她們的喜宴，二人大約自95年到胡美惠過世有交往，有時住在一起、有時沒有等語(本院卷192至193頁），顯見其雖知胡美惠與上訴人有交往，然亦不知胡美惠有無再婚情事。上訴人並未爭執胡正三證詞之可信性，雖以上訴人與胡美惠僅邀請武聖殿之信徒參加婚宴，故無至親好友到場，惟縱未邀請至親參加婚禮，然事後應不至全未告知再婚一事，甚且上訴人未能特定舉行婚禮之確切日期，亦與一般人通常會紀錄結婚紀念日之日期等情相違。又本件並無上訴人所引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所認定當事人之結婚，經當眾宣布，並舉行婚禮，而證人又均在場親見且願為證明之事實，自無從比附援引而認本件已備結婚之法定方式。
  5.綜上，依上訴人之舉證，尚不能證明上訴人與胡美惠有於87年11月間，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第1項所規定之法定要件即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在場共見共聞下，成立婚姻關係而生合法婚姻效力，故上訴人主張胡美惠死亡時其為胡美惠之配偶等節，即不足採。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為無理由。
  ㈡上訴人對胡美惠之繼承權既不存在，則其依民法第1146條及 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將其提領之存款共370萬元，返還予胡美惠全體繼承人，自無理由。另有關被上訴人抗辯民法第1146條所定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之爭點，亦無審酌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繼承人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已合於結婚之法定要件成立婚姻關係，則上訴人基於其為被繼承人胡美惠配偶之身分，訴請確認其對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並依民法第1146條及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繼承登記予以塗銷及返還提領之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筱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賴以真　　　 


　　　
附表：被繼承人胡美惠之遺產
		編號

		項目

		名稱

		金額
（新臺幣）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地號000號（持分：1/5）

		




		2

		房屋

		新北市○○區○○段建號0000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持分：1/1）

		




		3

		存款

		泰山郵局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號）

		509,852元



		4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5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200,000元



		6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7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1,000,000元



		8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號）

		351,853元



		9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10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11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上字第132號
上  訴  人  沈東順    
訴訟代理人  謝進益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俊宏律師
訴訟代理人  顏哲奕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雅雯  
            林志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3月2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繼訴字第77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訴
    人主張附表(下逕稱各編號)所示財產為兩造之被繼承人胡美
    惠（於108年1月23日死亡）遺產，依民法第1146條、第767
    條規定，於原審就其中編號1、2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
    動產)，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於民國108年3月21日以共有型態
    之變更為原因，由公同共有變更為分別共有之變更登記，及
    於同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公同共有登記，應予塗銷。於本
    院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
    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就編號4至7、9至11所示
    之存款共新臺幣(下同)370萬元，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
    將該部分之動產返還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因該部分存款業
    經被上訴人提領，於本院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應返還370萬
    元予全體繼承人(本院卷第122、277頁)。經核未變更訴訟標
    的，均係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合先敘明(至編號3、8之存款為上訴人持有，此部分非上
    訴人於本院請求返還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與被上訴人之母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舉辦結
    婚公開儀式，並有二人以上之證人在場共聞共見，依修正前
    民法第982條第1項規定，已生結婚之合法效力。自結婚後至
    胡美惠過世前，兩人共同生活履行夫妻同居義務，可見兩人
    係以未來長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結為夫妻。又伊於胡美惠過
    世前，與胡美惠婚姻關係仍存續，為胡美惠之法定繼承人，
    依民法第1148條規定，伊對胡美惠之遺產均有繼承權，並依
    民法第1151條規定，與胡美惠之子女即被上訴人對於胡美惠
    遺產有公同共有關係。惟胡美惠死後所遺系爭不動產，經被
    上訴人林志遠於108年3月21日，向地政機關以繼承為原因辦
    理登記為被上訴人分別所有，被上訴人並分別於108年2月26
    日、同年3月4日結清領取編號4至7、9至11所示之存款共370
    萬元，已侵害伊繼承取得之系爭不動產及存款之權利。爰訴
    請確認伊對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並依民法第1146條及第76
    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之
    繼承登記，並返還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等語(未繫屬本院部
    分，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與胡美惠未曾締結婚姻，上訴人對胡美惠之遺產並無繼承權存在。上訴人與胡美惠既未依戶籍法為結婚登記，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規定，不受結婚之推定，上訴人自應就其有與胡美惠曾舉行結婚公開儀式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上訴人與胡美惠並無配偶關係，且民法第1146條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主張撤銷系爭不動產之繼承登記，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並
    更正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至4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確認上訴人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
　㈢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
    之登記，應予塗銷。
　㈣被上訴人應返還370萬元予胡美惠之全體繼承人。
　　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24至125頁)： 
　㈠上訴人與胡美惠曾同住於新北市○○區○○路00號2樓房屋。　
  ㈡上訴人與胡美惠未曾依戶籍法為結婚登記。
  ㈢胡美惠於108年1月23日死亡，被上訴人為其子女。
　㈣胡美惠遺有附表所示之遺產。系爭不動產，經被上訴人於108
    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登記為被上訴人分別所有，編
    號4至7、9至11之存款已由被上訴人領取。
五、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
    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兩造同意就本院112年10
    月16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本
    院卷第125頁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
    如下：
  ㈠上訴人與胡美惠是否曾於87年11月間在觀世音素菜餐廳舉行
    結婚之公開儀式並有2人以上之證人而成立有效之婚姻關係
    ？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有無
    理由？
　1.上訴人主張與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結婚，則其結婚是否有效
    成立，應依96年5月23日修正公布前(下稱修正前)民法第982
    條規定認定。修正前該條規定：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
    以上之證人。經依戶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推定其已結婚。
    故修正前民法關於結婚成立之形式要件係採「儀式婚」，即
    結婚之當事人應行定式之禮儀，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認
    識其為結婚者，所謂二人以上之證人，固不以證婚人為限，
    惟須有行為能力在場親見而願證明者而言。而該結婚之儀式
    ，不論係依循舊俗或新式，依一般客觀習慣，立可認識其為
    結婚者始足當之，倘就其現場情狀，無從認識係舉行結婚儀
    式，縱當事人主觀上係舉行婚禮，仍非為有公開之定式禮儀
    。如無結婚之公開儀式，不能僅因有同居之事實及同外自稱
    夫妻，即認其等有夫妻關係(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551號原
    判例、80年度台上字第2249號、83年度台上字第985號裁判
    要旨參照）。至於結婚當時舖排穿戴為何，在非所問。宴客
    如係為表達兩造結為夫婦之意義而舉行，而此意義又為與宴
    者所瞭解，則無論有無世俗所謂拜天地拜高堂等節目，亦不
    失為公開之結婚儀式(同院86年度台上字第145號判決參照)
    。又結婚有不具備第982條第1項之方式者，無效，民法第98
    8條第1款亦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未與胡美惠依戶籍法規定
    辦理結婚登記，為兩造所不爭(不爭執事項㈡)，自不受結婚
    之推定，而應由上訴人就其主張已與胡美惠曾依修正前民法
    第982條第1項所定方式結婚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上訴人主張其與胡美惠已於87年11月間公開舉行婚宴結婚，
    雖提出拍翻之其與胡美惠婚紗照、宴客照及旅遊照片等為據
    。惟查：
　⑴觀諸上開二人婚紗照(原審卷15至22頁)，係上訴人與胡美惠
    於攝影棚所拍攝，並非公開舉行婚宴之場合，亦無拍攝日期
    ；另相關旅遊照片(原審卷31至37頁)至多僅能證明二人曾結
    伴同遊，均無從證明二人曾於87年11月間舉行公開婚禮儀式
    結婚之事實。
　⑵上訴人提出所謂婚宴之照片（原審卷第23至28頁），主張二
    人係在臺北市民權東路「觀世音素食餐廳」舉行公開婚宴。
    但查，上開照片，並無拍攝日期，上訴人自承無法確認具體
    是在何日舉行(本院卷72頁)，是否確為87年11月間所拍攝，
    已難斷定。且其中照片雖有上訴人與胡美惠喝「交杯酒」之
    合照（見原審卷第25至26頁），然因共飲「交杯酒」並非結
    婚儀式上所特有之禮俗，亦可能出現於訂婚儀式或情侶間之
    日常宴飲，是自外觀上，無從僅憑該交杯酒照片證明上訴人
    與胡美惠於當日有舉行公開之結婚儀式。至於拍攝地點餐廳
    現場雖牆壁有「囍」字裝飾，及胡美惠身穿紅衣，均無足以
    推論確有結婚之公開儀式。
　⑶另上訴人稱婚禮照片中，有上訴人與胡美惠二人身著中式服
    裝，各持紅色布料一端，此為中式婚禮傳統要素之「牽紅」
    ，足使一般不特定人可認識上訴人與胡美惠係進行婚禮之儀
    式等語(本院卷251頁)，然該部分照片(原審卷29頁下方、30
    頁上方)係於廟裡拍攝，而主張結婚之公開儀式是在餐廳裡
    面，為上訴人所自承(本院卷第279頁)，上開二人持紅布之
    時，既未見有二人以上之證人，自無從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之
    證據。
　3.再者，上訴人所稱之婚宴照片顯示，僅有一圓桌及賓客6人(
    原審卷23頁上方)，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賓客之一李罔
    腰證稱：伊因為之前拜拜而認識上訴人與胡美惠，不清楚上
    訴人和胡美惠是何關係，並於原審提示上訴人所提供，在「
    觀世音素食餐廳」之合照後，證稱：到場者有伊婆婆及先生
    ，其他人不清楚，沒有印象當時在做什麼事情，不清楚上訴
    人和胡美惠之後有無結婚等語（原審卷第173至177頁），可
    見當日在場參與宴會之證人李罔腰對於該宴會係上訴人所稱
    與胡美惠之「結婚儀式」乙節，全無認識；而衡情證人既認
    識上訴人及胡美惠二人，且依上訴人所述其與胡美惠均係離
    婚後再婚，因共同經營「武聖殿」，並從信仰供奉主神所諭
    示而結婚，因之所邀請到喜宴之賓客均為武聖殿之信徒，故
    無至親或親友到場云云，則到場者應係其等特別邀請到場見
    證之信徒，縱因時日已久，應不至全無印象，然李罔腰對於
    當日為二人婚禮一事全無印象，亦不知該二人有無結婚，益
    徵該日所行儀式之外觀，依一般客觀習慣，無從使在場共見
    聞之不特定人認識其為結婚。依前開說明，縱上訴人主觀上
    有舉行婚禮之意思，自無從認為已行公開之定式禮儀。上訴
    人所引另案證人盧秀美證稱其開始在武聖殿拜拜時，上訴人
    與胡美惠係夫妻，上訴人是宮主，胡美惠是負責人等語(本
    院卷223頁)，然上訴人不爭執盧秀美沒有參與其所稱87年間
    的結婚儀式(本院卷72頁)，則縱上訴人與胡美惠曾對該信徒
    自稱夫妻，亦無從以之認定其等已依法成立婚姻關係。
  4.再參以胡美惠之子女即被上訴人2人，於87年11月間均已成
    年，有被上訴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3頁及
    第45頁），不惟其等，甚或證人即胡美惠之兄弟胡正三亦證
    稱伊認識上訴人，上訴人曾與胡美惠到臺南老家，應該是以
    朋友身分，伊沒有聽說胡美惠與上訴人結婚，沒有吃過她們
    的喜宴，二人大約自95年到胡美惠過世有交往，有時住在一
    起、有時沒有等語(本院卷192至193頁），顯見其雖知胡美
    惠與上訴人有交往，然亦不知胡美惠有無再婚情事。上訴人
    並未爭執胡正三證詞之可信性，雖以上訴人與胡美惠僅邀請
    武聖殿之信徒參加婚宴，故無至親好友到場，惟縱未邀請至
    親參加婚禮，然事後應不至全未告知再婚一事，甚且上訴人
    未能特定舉行婚禮之確切日期，亦與一般人通常會紀錄結婚
    紀念日之日期等情相違。又本件並無上訴人所引最高法院81
    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所認定當事人之結婚，經當眾宣布
    ，並舉行婚禮，而證人又均在場親見且願為證明之事實，自
    無從比附援引而認本件已備結婚之法定方式。
  5.綜上，依上訴人之舉證，尚不能證明上訴人與胡美惠有於87
    年11月間，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第1項所規定之法定要件即
    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在場共見共聞下，成立婚姻關
    係而生合法婚姻效力，故上訴人主張胡美惠死亡時其為胡美
    惠之配偶等節，即不足採。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胡
    美惠之繼承權存在，為無理由。
  ㈡上訴人對胡美惠之繼承權既不存在，則其依民法第1146條及 
    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
    ，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將
    其提領之存款共370萬元，返還予胡美惠全體繼承人，自無
    理由。另有關被上訴人抗辯民法第1146條所定之請求權是否
    已罹於時效之爭點，亦無審酌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繼承人胡美惠於87年
    11月間已合於結婚之法定要件成立婚姻關係，則上訴人基於
    其為被繼承人胡美惠配偶之身分，訴請確認其對胡美惠之繼
    承權存在，並依民法第1146條及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繼承登記予以塗銷及返還
    提領之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筱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賴以真　　　 

　　　
附表：被繼承人胡美惠之遺產
編號 項目 名稱 金額 （新臺幣）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地號000號（持分：1/5）  2 房屋 新北市○○區○○段建號0000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持分：1/1）  3 存款 泰山郵局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號） 509,852元 4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5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200,000元 6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7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1,000,000元 8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號） 351,853元 9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10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11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上字第132號
上  訴  人  沈東順    
訴訟代理人  謝進益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俊宏律師
訴訟代理人  顏哲奕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雅雯  
            林志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繼訴字第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附表(下逕稱各編號)所示財產為兩造之被繼承人胡美惠（於108年1月23日死亡）遺產，依民法第1146條、第767條規定，於原審就其中編號1、2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於民國108年3月21日以共有型態之變更為原因，由公同共有變更為分別共有之變更登記，及於同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公同共有登記，應予塗銷。於本院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就編號4至7、9至11所示之存款共新臺幣(下同)370萬元，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將該部分之動產返還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因該部分存款業經被上訴人提領，於本院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應返還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本院卷第122、277頁)。經核未變更訴訟標的，均係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至編號3、8之存款為上訴人持有，此部分非上訴人於本院請求返還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與被上訴人之母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舉辦結婚公開儀式，並有二人以上之證人在場共聞共見，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第1項規定，已生結婚之合法效力。自結婚後至胡美惠過世前，兩人共同生活履行夫妻同居義務，可見兩人係以未來長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結為夫妻。又伊於胡美惠過世前，與胡美惠婚姻關係仍存續，為胡美惠之法定繼承人，依民法第1148條規定，伊對胡美惠之遺產均有繼承權，並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與胡美惠之子女即被上訴人對於胡美惠遺產有公同共有關係。惟胡美惠死後所遺系爭不動產，經被上訴人林志遠於108年3月21日，向地政機關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登記為被上訴人分別所有，被上訴人並分別於108年2月26日、同年3月4日結清領取編號4至7、9至11所示之存款共370萬元，已侵害伊繼承取得之系爭不動產及存款之權利。爰訴請確認伊對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並依民法第1146條及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之繼承登記，並返還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與胡美惠未曾締結婚姻，上訴人對胡美惠之遺產並無繼承權存在。上訴人與胡美惠既未依戶籍法為結婚登記，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規定，不受結婚之推定，上訴人自應就其有與胡美惠曾舉行結婚公開儀式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上訴人與胡美惠並無配偶關係，且民法第1146條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主張撤銷系爭不動產之繼承登記，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並更正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至4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確認上訴人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
　㈢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
　㈣被上訴人應返還370萬元予胡美惠之全體繼承人。
　　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24至125頁)： 
　㈠上訴人與胡美惠曾同住於新北市○○區○○路00號2樓房屋。　
  ㈡上訴人與胡美惠未曾依戶籍法為結婚登記。
  ㈢胡美惠於108年1月23日死亡，被上訴人為其子女。
　㈣胡美惠遺有附表所示之遺產。系爭不動產，經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登記為被上訴人分別所有，編號4至7、9至11之存款已由被上訴人領取。
五、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兩造同意就本院112年10月16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本院卷第125頁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與胡美惠是否曾於87年11月間在觀世音素菜餐廳舉行結婚之公開儀式並有2人以上之證人而成立有效之婚姻關係？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有無理由？
　1.上訴人主張與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結婚，則其結婚是否有效成立，應依96年5月23日修正公布前(下稱修正前)民法第982條規定認定。修正前該條規定：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經依戶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推定其已結婚。故修正前民法關於結婚成立之形式要件係採「儀式婚」，即結婚之當事人應行定式之禮儀，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認識其為結婚者，所謂二人以上之證人，固不以證婚人為限，惟須有行為能力在場親見而願證明者而言。而該結婚之儀式，不論係依循舊俗或新式，依一般客觀習慣，立可認識其為結婚者始足當之，倘就其現場情狀，無從認識係舉行結婚儀式，縱當事人主觀上係舉行婚禮，仍非為有公開之定式禮儀。如無結婚之公開儀式，不能僅因有同居之事實及同外自稱夫妻，即認其等有夫妻關係(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551號原判例、80年度台上字第2249號、83年度台上字第985號裁判要旨參照）。至於結婚當時舖排穿戴為何，在非所問。宴客如係為表達兩造結為夫婦之意義而舉行，而此意義又為與宴者所瞭解，則無論有無世俗所謂拜天地拜高堂等節目，亦不失為公開之結婚儀式(同院86年度台上字第145號判決參照)。又結婚有不具備第982條第1項之方式者，無效，民法第988條第1款亦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未與胡美惠依戶籍法規定辦理結婚登記，為兩造所不爭(不爭執事項㈡)，自不受結婚之推定，而應由上訴人就其主張已與胡美惠曾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第1項所定方式結婚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上訴人主張其與胡美惠已於87年11月間公開舉行婚宴結婚，雖提出拍翻之其與胡美惠婚紗照、宴客照及旅遊照片等為據。惟查：
　⑴觀諸上開二人婚紗照(原審卷15至22頁)，係上訴人與胡美惠於攝影棚所拍攝，並非公開舉行婚宴之場合，亦無拍攝日期；另相關旅遊照片(原審卷31至37頁)至多僅能證明二人曾結伴同遊，均無從證明二人曾於87年11月間舉行公開婚禮儀式結婚之事實。
　⑵上訴人提出所謂婚宴之照片（原審卷第23至28頁），主張二人係在臺北市民權東路「觀世音素食餐廳」舉行公開婚宴。但查，上開照片，並無拍攝日期，上訴人自承無法確認具體是在何日舉行(本院卷72頁)，是否確為87年11月間所拍攝，已難斷定。且其中照片雖有上訴人與胡美惠喝「交杯酒」之合照（見原審卷第25至26頁），然因共飲「交杯酒」並非結婚儀式上所特有之禮俗，亦可能出現於訂婚儀式或情侶間之日常宴飲，是自外觀上，無從僅憑該交杯酒照片證明上訴人與胡美惠於當日有舉行公開之結婚儀式。至於拍攝地點餐廳現場雖牆壁有「囍」字裝飾，及胡美惠身穿紅衣，均無足以推論確有結婚之公開儀式。
　⑶另上訴人稱婚禮照片中，有上訴人與胡美惠二人身著中式服裝，各持紅色布料一端，此為中式婚禮傳統要素之「牽紅」，足使一般不特定人可認識上訴人與胡美惠係進行婚禮之儀式等語(本院卷251頁)，然該部分照片(原審卷29頁下方、30頁上方)係於廟裡拍攝，而主張結婚之公開儀式是在餐廳裡面，為上訴人所自承(本院卷第279頁)，上開二人持紅布之時，既未見有二人以上之證人，自無從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
　3.再者，上訴人所稱之婚宴照片顯示，僅有一圓桌及賓客6人(原審卷23頁上方)，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賓客之一李罔腰證稱：伊因為之前拜拜而認識上訴人與胡美惠，不清楚上訴人和胡美惠是何關係，並於原審提示上訴人所提供，在「觀世音素食餐廳」之合照後，證稱：到場者有伊婆婆及先生，其他人不清楚，沒有印象當時在做什麼事情，不清楚上訴人和胡美惠之後有無結婚等語（原審卷第173至177頁），可見當日在場參與宴會之證人李罔腰對於該宴會係上訴人所稱與胡美惠之「結婚儀式」乙節，全無認識；而衡情證人既認識上訴人及胡美惠二人，且依上訴人所述其與胡美惠均係離婚後再婚，因共同經營「武聖殿」，並從信仰供奉主神所諭示而結婚，因之所邀請到喜宴之賓客均為武聖殿之信徒，故無至親或親友到場云云，則到場者應係其等特別邀請到場見證之信徒，縱因時日已久，應不至全無印象，然李罔腰對於當日為二人婚禮一事全無印象，亦不知該二人有無結婚，益徵該日所行儀式之外觀，依一般客觀習慣，無從使在場共見聞之不特定人認識其為結婚。依前開說明，縱上訴人主觀上有舉行婚禮之意思，自無從認為已行公開之定式禮儀。上訴人所引另案證人盧秀美證稱其開始在武聖殿拜拜時，上訴人與胡美惠係夫妻，上訴人是宮主，胡美惠是負責人等語(本院卷223頁)，然上訴人不爭執盧秀美沒有參與其所稱87年間的結婚儀式(本院卷72頁)，則縱上訴人與胡美惠曾對該信徒自稱夫妻，亦無從以之認定其等已依法成立婚姻關係。
  4.再參以胡美惠之子女即被上訴人2人，於87年11月間均已成年，有被上訴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3頁及第45頁），不惟其等，甚或證人即胡美惠之兄弟胡正三亦證稱伊認識上訴人，上訴人曾與胡美惠到臺南老家，應該是以朋友身分，伊沒有聽說胡美惠與上訴人結婚，沒有吃過她們的喜宴，二人大約自95年到胡美惠過世有交往，有時住在一起、有時沒有等語(本院卷192至193頁），顯見其雖知胡美惠與上訴人有交往，然亦不知胡美惠有無再婚情事。上訴人並未爭執胡正三證詞之可信性，雖以上訴人與胡美惠僅邀請武聖殿之信徒參加婚宴，故無至親好友到場，惟縱未邀請至親參加婚禮，然事後應不至全未告知再婚一事，甚且上訴人未能特定舉行婚禮之確切日期，亦與一般人通常會紀錄結婚紀念日之日期等情相違。又本件並無上訴人所引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所認定當事人之結婚，經當眾宣布，並舉行婚禮，而證人又均在場親見且願為證明之事實，自無從比附援引而認本件已備結婚之法定方式。
  5.綜上，依上訴人之舉證，尚不能證明上訴人與胡美惠有於87年11月間，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第1項所規定之法定要件即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在場共見共聞下，成立婚姻關係而生合法婚姻效力，故上訴人主張胡美惠死亡時其為胡美惠之配偶等節，即不足採。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為無理由。
  ㈡上訴人對胡美惠之繼承權既不存在，則其依民法第1146條及 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將其提領之存款共370萬元，返還予胡美惠全體繼承人，自無理由。另有關被上訴人抗辯民法第1146條所定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之爭點，亦無審酌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繼承人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已合於結婚之法定要件成立婚姻關係，則上訴人基於其為被繼承人胡美惠配偶之身分，訴請確認其對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並依民法第1146條及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繼承登記予以塗銷及返還提領之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筱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賴以真　　　 


　　　
附表：被繼承人胡美惠之遺產
		編號

		項目

		名稱

		金額
（新臺幣）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地號000號（持分：1/5）

		




		2

		房屋

		新北市○○區○○段建號0000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持分：1/1）

		




		3

		存款

		泰山郵局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號）

		509,852元



		4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5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200,000元



		6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7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1,000,000元



		8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號）

		351,853元



		9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10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11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家上字第132號
上  訴  人  沈東順    
訴訟代理人  謝進益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俊宏律師
訴訟代理人  顏哲奕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雅雯  
            林志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豪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繼承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家繼訴字第7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一部上訴，本院於113年4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附表(下逕稱各編號)所示財產為兩造之被繼承人胡美惠（於108年1月23日死亡）遺產，依民法第1146條、第767條規定，於原審就其中編號1、2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於民國108年3月21日以共有型態之變更為原因，由公同共有變更為分別共有之變更登記，及於同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公同共有登記，應予塗銷。於本院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就編號4至7、9至11所示之存款共新臺幣(下同)370萬元，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將該部分之動產返還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因該部分存款業經被上訴人提領，於本院更正聲明為被上訴人應返還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本院卷第122、277頁)。經核未變更訴訟標的，均係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至編號3、8之存款為上訴人持有，此部分非上訴人於本院請求返還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與被上訴人之母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舉辦結婚公開儀式，並有二人以上之證人在場共聞共見，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第1項規定，已生結婚之合法效力。自結婚後至胡美惠過世前，兩人共同生活履行夫妻同居義務，可見兩人係以未來長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結為夫妻。又伊於胡美惠過世前，與胡美惠婚姻關係仍存續，為胡美惠之法定繼承人，依民法第1148條規定，伊對胡美惠之遺產均有繼承權，並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與胡美惠之子女即被上訴人對於胡美惠遺產有公同共有關係。惟胡美惠死後所遺系爭不動產，經被上訴人林志遠於108年3月21日，向地政機關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登記為被上訴人分別所有，被上訴人並分別於108年2月26日、同年3月4日結清領取編號4至7、9至11所示之存款共370萬元，已侵害伊繼承取得之系爭不動產及存款之權利。爰訴請確認伊對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並依民法第1146條及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塗銷系爭不動產之繼承登記，並返還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與胡美惠未曾締結婚姻，上訴人對胡美惠之遺產並無繼承權存在。上訴人與胡美惠既未依戶籍法為結婚登記，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規定，不受結婚之推定，上訴人自應就其有與胡美惠曾舉行結婚公開儀式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上訴人與胡美惠並無配偶關係，且民法第1146條之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主張撤銷系爭不動產之繼承登記，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一部上訴。並更正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2至4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確認上訴人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
　㈢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
　㈣被上訴人應返還370萬元予胡美惠之全體繼承人。
　　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124至125頁)： 
　㈠上訴人與胡美惠曾同住於新北市○○區○○路00號2樓房屋。　
  ㈡上訴人與胡美惠未曾依戶籍法為結婚登記。
  ㈢胡美惠於108年1月23日死亡，被上訴人為其子女。
　㈣胡美惠遺有附表所示之遺產。系爭不動產，經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辦理登記為被上訴人分別所有，編號4至7、9至11之存款已由被上訴人領取。
五、本件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後，兩造同意就本院112年10月16日準備程序中，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為辯論範圍（見本院卷第125頁筆錄）。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與胡美惠是否曾於87年11月間在觀世音素菜餐廳舉行結婚之公開儀式並有2人以上之證人而成立有效之婚姻關係？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有無理由？
　1.上訴人主張與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結婚，則其結婚是否有效成立，應依96年5月23日修正公布前(下稱修正前)民法第982條規定認定。修正前該條規定：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經依戶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推定其已結婚。故修正前民法關於結婚成立之形式要件係採「儀式婚」，即結婚之當事人應行定式之禮儀，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認識其為結婚者，所謂二人以上之證人，固不以證婚人為限，惟須有行為能力在場親見而願證明者而言。而該結婚之儀式，不論係依循舊俗或新式，依一般客觀習慣，立可認識其為結婚者始足當之，倘就其現場情狀，無從認識係舉行結婚儀式，縱當事人主觀上係舉行婚禮，仍非為有公開之定式禮儀。如無結婚之公開儀式，不能僅因有同居之事實及同外自稱夫妻，即認其等有夫妻關係(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551號原判例、80年度台上字第2249號、83年度台上字第985號裁判要旨參照）。至於結婚當時舖排穿戴為何，在非所問。宴客如係為表達兩造結為夫婦之意義而舉行，而此意義又為與宴者所瞭解，則無論有無世俗所謂拜天地拜高堂等節目，亦不失為公開之結婚儀式(同院86年度台上字第145號判決參照)。又結婚有不具備第982條第1項之方式者，無效，民法第988條第1款亦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未與胡美惠依戶籍法規定辦理結婚登記，為兩造所不爭(不爭執事項㈡)，自不受結婚之推定，而應由上訴人就其主張已與胡美惠曾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第1項所定方式結婚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上訴人主張其與胡美惠已於87年11月間公開舉行婚宴結婚，雖提出拍翻之其與胡美惠婚紗照、宴客照及旅遊照片等為據。惟查：
　⑴觀諸上開二人婚紗照(原審卷15至22頁)，係上訴人與胡美惠於攝影棚所拍攝，並非公開舉行婚宴之場合，亦無拍攝日期；另相關旅遊照片(原審卷31至37頁)至多僅能證明二人曾結伴同遊，均無從證明二人曾於87年11月間舉行公開婚禮儀式結婚之事實。
　⑵上訴人提出所謂婚宴之照片（原審卷第23至28頁），主張二人係在臺北市民權東路「觀世音素食餐廳」舉行公開婚宴。但查，上開照片，並無拍攝日期，上訴人自承無法確認具體是在何日舉行(本院卷72頁)，是否確為87年11月間所拍攝，已難斷定。且其中照片雖有上訴人與胡美惠喝「交杯酒」之合照（見原審卷第25至26頁），然因共飲「交杯酒」並非結婚儀式上所特有之禮俗，亦可能出現於訂婚儀式或情侶間之日常宴飲，是自外觀上，無從僅憑該交杯酒照片證明上訴人與胡美惠於當日有舉行公開之結婚儀式。至於拍攝地點餐廳現場雖牆壁有「囍」字裝飾，及胡美惠身穿紅衣，均無足以推論確有結婚之公開儀式。
　⑶另上訴人稱婚禮照片中，有上訴人與胡美惠二人身著中式服裝，各持紅色布料一端，此為中式婚禮傳統要素之「牽紅」，足使一般不特定人可認識上訴人與胡美惠係進行婚禮之儀式等語(本院卷251頁)，然該部分照片(原審卷29頁下方、30頁上方)係於廟裡拍攝，而主張結婚之公開儀式是在餐廳裡面，為上訴人所自承(本院卷第279頁)，上開二人持紅布之時，既未見有二人以上之證人，自無從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
　3.再者，上訴人所稱之婚宴照片顯示，僅有一圓桌及賓客6人(原審卷23頁上方)，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賓客之一李罔腰證稱：伊因為之前拜拜而認識上訴人與胡美惠，不清楚上訴人和胡美惠是何關係，並於原審提示上訴人所提供，在「觀世音素食餐廳」之合照後，證稱：到場者有伊婆婆及先生，其他人不清楚，沒有印象當時在做什麼事情，不清楚上訴人和胡美惠之後有無結婚等語（原審卷第173至177頁），可見當日在場參與宴會之證人李罔腰對於該宴會係上訴人所稱與胡美惠之「結婚儀式」乙節，全無認識；而衡情證人既認識上訴人及胡美惠二人，且依上訴人所述其與胡美惠均係離婚後再婚，因共同經營「武聖殿」，並從信仰供奉主神所諭示而結婚，因之所邀請到喜宴之賓客均為武聖殿之信徒，故無至親或親友到場云云，則到場者應係其等特別邀請到場見證之信徒，縱因時日已久，應不至全無印象，然李罔腰對於當日為二人婚禮一事全無印象，亦不知該二人有無結婚，益徵該日所行儀式之外觀，依一般客觀習慣，無從使在場共見聞之不特定人認識其為結婚。依前開說明，縱上訴人主觀上有舉行婚禮之意思，自無從認為已行公開之定式禮儀。上訴人所引另案證人盧秀美證稱其開始在武聖殿拜拜時，上訴人與胡美惠係夫妻，上訴人是宮主，胡美惠是負責人等語(本院卷223頁)，然上訴人不爭執盧秀美沒有參與其所稱87年間的結婚儀式(本院卷72頁)，則縱上訴人與胡美惠曾對該信徒自稱夫妻，亦無從以之認定其等已依法成立婚姻關係。
  4.再參以胡美惠之子女即被上訴人2人，於87年11月間均已成年，有被上訴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原審卷第43頁及第45頁），不惟其等，甚或證人即胡美惠之兄弟胡正三亦證稱伊認識上訴人，上訴人曾與胡美惠到臺南老家，應該是以朋友身分，伊沒有聽說胡美惠與上訴人結婚，沒有吃過她們的喜宴，二人大約自95年到胡美惠過世有交往，有時住在一起、有時沒有等語(本院卷192至193頁），顯見其雖知胡美惠與上訴人有交往，然亦不知胡美惠有無再婚情事。上訴人並未爭執胡正三證詞之可信性，雖以上訴人與胡美惠僅邀請武聖殿之信徒參加婚宴，故無至親好友到場，惟縱未邀請至親參加婚禮，然事後應不至全未告知再婚一事，甚且上訴人未能特定舉行婚禮之確切日期，亦與一般人通常會紀錄結婚紀念日之日期等情相違。又本件並無上訴人所引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64號判決所認定當事人之結婚，經當眾宣布，並舉行婚禮，而證人又均在場親見且願為證明之事實，自無從比附援引而認本件已備結婚之法定方式。
  5.綜上，依上訴人之舉證，尚不能證明上訴人與胡美惠有於87年11月間，依修正前民法第982條第1項所規定之法定要件即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在場共見共聞下，成立婚姻關係而生合法婚姻效力，故上訴人主張胡美惠死亡時其為胡美惠之配偶等節，即不足採。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對被繼承人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為無理由。
  ㈡上訴人對胡美惠之繼承權既不存在，則其依民法第1146條及 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於108年3月21日以繼承為原因所為之登記，應予塗銷，將其提領之存款共370萬元，返還予胡美惠全體繼承人，自無理由。另有關被上訴人抗辯民法第1146條所定之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之爭點，亦無審酌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未能舉證證明其與被繼承人胡美惠於87年11月間已合於結婚之法定要件成立婚姻關係，則上訴人基於其為被繼承人胡美惠配偶之身分，訴請確認其對胡美惠之繼承權存在，並依民法第1146條及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繼承登記予以塗銷及返還提領之370萬元予全體繼承人，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陳筱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賴以真　　　 

　　　
附表：被繼承人胡美惠之遺產
編號 項目 名稱 金額 （新臺幣） 1 土地 新北市○○區○○段地號000號（持分：1/5）  2 房屋 新北市○○區○○段建號0000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持分：1/1）  3 存款 泰山郵局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號） 509,852元 4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5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200,000元 6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7 存款 郵局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1,000,000元 8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號） 351,853元 9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10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11 存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 500,000元 




